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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學教師評鑑之辦理目的係為彰顯教師專業，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之教學品

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完整教師評鑑制度涵蓋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兩種，前者以「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自 95 年度開始以教師自由意願方式辦理，其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專業發展之依據，以

提升教學品質；後者總結性的「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目前屬於草案規劃階段，尚未有

定案實施方式。 

(三)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 95 年度迄今已有 21 縣市曾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總計

3,141 所（含辦理 2 年以上國小、國中、高中職之累計學校數），約 8 萬 3,406 人次參加

，培育評鑑人員人數約 5 萬 1,968 人次。依據辦理成效檢討，發現透過教學觀察及教學檔

案等評鑑方式確實可以促進教師有效反思教學歷程，有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 

(四)現階段推動要務 

1.推動修法賦予教師評鑑法源：全面性實施教師評鑑須具有法源基礎，本部已納入 101

年優先修法計畫，賦予教師評鑑之法源依據。 

2.評鑑入法前，優先落實教師成績考核：修正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研訂教師成績考核具

體指標，優先落實教師成績考核，以突顯表現優秀之教師。 

3.規劃教師評鑑相關配套措施：因應未來教師評鑑入法，將積極規劃教師評鑑相關配套

措施，包括：研訂教師專業標準、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培育評鑑人才、研發具有信效

度的評鑑工具等措施，希望未來以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凸顯教師的教育專業地位。 

4.刻正研訂師資培育白皮書，將以「具備教育愛、專業力、執行力的新時代良師」為理

想圖像，「培育新時代良師以發展全球高品質的教育」為願景，「師道、責任、精緻

、永續」為核心價值，整全規劃「師資職前培育」、「師資導入輔導」、「教師專業

發展」及「師資培育支持體系」4 大面向，目前擬定 9 項發展策略與 28 個行動方案，

擘劃未來 10 年的師資培育施政藍圖，以期發揚師道文化，開展百年樹人的教育志業。

另 101 年將成立師資專責單位，積極培養並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讓教育品質全面提升

。 

（七十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課徵資本利得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81） 

李委員就課徵資本利得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鑑於 總統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公布「黃金十年」國家願景，將「健全財政」列為施政主軸之

一，且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對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財政部於 101 年 3 月 15 日成立「財政

健全小組」，經委員票選，將資本利得稅列入優先討論議題，嗣後並召開「資本利得稅—有

價證券分組」二次座談會，邀集相關政府機關、專家、學者、業界及投資人代表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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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據上開財政健全小組分組座談會討論及各界意見，應於量能課稅原則下，兼顧稅收穩定、稽

徵成本、市場及經濟衝擊與國際競爭力等因素。財政部建議對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課稅議題

採漸進原則，選擇簡單可行、受影響人數較少、對資本市場及經濟層面衝擊較小、符合量能

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之方案，爰規劃個人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修正所得稅法，按單一稅

率分開計稅，合併申報；營利事業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維持最低稅負制，惟調降扣除額

及調高稅率。財政部業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所得稅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於 101 年 4 月 16 日函送本院核轉 貴院審議，並於完成立法程序後，積極進行

稽徵作業之規劃。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世嘉就文建會依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

投資管理計畫陸續與 12 家文創創投管理公司業者完成簽約，

恐引起各界爭議，將是夢想家事件的翻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73） 

林委員就「本會依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陸續與 12 家文創創投管理公司業

者完成簽約，恐引起各界爭議，將是夢想家事件的翻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查復如下： 

一、由於文創產業之規模及性質與一般傳統產業不同，文建會特別針對文創產業之特性與需求，於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第三點設第四類「

僅投資文創產業之創業投資事業」資格，以鼓勵民間募集文創基金投資文創產業。惟此類別

之專業管理公司雖無公司設立年限之限制，但必須符合「專職投資人員五人以上，且至少需

有二名專職投資人員各具備三年以上文化創意產業之經營或投資經驗」之限制，以確保其專

業能力。另外為避免上述第四類之機制所衍生的關係人交易之疑慮，文建會在審查該類投資

申請案時，已嚴謹督導專業管理公司執行利益迴避與資訊充分揭露等內部控制制度，避免不

當利益輸送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專業管理公司仍為第三方投資，投資金額對等甚或超過文

建會搭配投資額度，共同承擔投資風險。 

二、文建會辦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係參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兩次招標甄選的作法，依政

府採購法辦理公開評選，由專業管理公司提出投資計畫申請，經評選委員會評選後，挑選符

合規定的計畫，選出 12 家專業管理公司。徵選過程均公開、公平及公正，並未針對特定產業

或特定人士預設投資額度或投資計畫，亦非如外界所言專為「馬友友集團」量身打造。 

三、另誠如林委員所言，王偉忠先生為文創一號公司之董事，該公司與文建會共同投資「華星娛樂

公司-電視．華人星光大道」及「南方島公司-電影．花漾」二案，雖有關係人身分，但已依據

文建會「共同投資之投資原則與申請流程」規定，堅守利益迴避原則。且投資案投資評估審

議委員會係由國發基金、文建會及專業管理公司代表組成，並採行共識決，凡有任何一方否


